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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下为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今日（十一月十九日）出席二○一○社企民间

高峰会开幕仪式的致辞全文： 

 

各位嘉宾： 

 

  首先，我感谢香港政策研究基金联同多个热心推动社企发展的组织，连续三

年举办「社企民间高峰会」。今年的高峰会，一如过去两届有社企营办者、商界

代表，以及来自不同地区的学术界朋友参与，汇聚国内和海外的社会企业家，集

思广益，为本地社企注入新思维，创造更多合作机遇，我期望会议取得丰硕成果。 

 

  社企是以企业经营的方式达致社会公益的目标。我们十分重视社企对社会的

价值。推动社企发展涉及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，是一项长期的工作。在特区政府

和各界热心人士的努力推动下，营办社企作为一项公益行为，比三年前有明显的

增长，不少新生社企渐为市民认识和支持。我们会继续从不同途径加强宣传工作，

民政事务局刚出版了一本名为《社企营商．二十式》的书，介绍二十家本地社企

的营运模式和策略，既为有兴趣成立社企的有心人提供参考，亦鼓励市民多使用

社企的产品和服务，我们已安排这部新书在会场内派发。 

 

  在财政支持方面，政府会继续推行「伙伴倡自强」小区协作计划，向合资格

的非牟利机构提供种子基金成立社企，为弱势社羣提供机会，提升他们的技能和

就业能力，协助他们自力更生。协作计划自二○○六年推出至今已审批八期申请，

合共批出约一亿一千万元拨款，成立了一百多个社企。 

 

  为鼓励社企的成立和强化社企的持续发展，我们计划在二○一一年起就申请

协作计划的资格，以先导计划形式接受未有根据《税务条例》第 88 条注册的非

牟利机构递交的申请，并且同年起将资助期由两年延长至三年，每项计划的最高

资助额（即三百万元）维持不变。 

 

  我要强调，「伙伴倡自强」计划限于资助非牟利机构，是政府的政策，遵从

公共财政的原则。在政府资助的范围以外，还有大批社企，而且不少办得出色。

相对于由政府提供支持，民间合作伙伴和供货商的支持，以及消费者的市场力量

对社企发展更为重要。我们十分鼓励商界和专业人士积极参与，为社企提供营商

或专业顾问服务，甚至成为生意伙伴，加强社企的营运实力和提升竞争力。 

 

  民政事务总署在二○○八年推出「社会企业伙伴计划」，通过配对平台和社

会企业师友计划，促进伙伴合作。师友计划推出至今反应良好，获得不少企业家



／专业人士的支持。我们来年将会推出「社企之友」计划，希望藉此嘉许及鼓励

私人企业为社企提供援助。援助的形式可以多元化，例如资金提供、顾问服务、

伙伴合作、购置社企服务或产品、以至成立新的社企等。 

 

  社企必须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。为嘉许及表扬成功的社会企业家和社

企，我们将会推展一项社企奖励计划。我们计划就社企发展的不同范畴，例如创

意、受惠人数、营业额等挑选得奖社企和社会企业家，透过奖励计划把社会企业

家精神和优良的社企经营之道与市民分享。 

 

  我们应当重视向年轻一代推广社企精神。我们自二○○七年起委托大学举办

名为「香港社会企业挑战赛」的商业计划书撰写比赛，让学生加深了解社企，目

的是发掘更多有潜质的社企创办人和经营者，以及鼓励新一代运用企业经营模式

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。挑战赛的理念和模式，渐受本地大专院校和学生的认同及

支持，吸引过约一千六百名来自本地二十一所专上院校的学生参加。二○一○年

度，我们进一步加大对比赛的资源投入，包括资助约五十位参赛同学参与今天的

高峰会。此外，我们会增加优胜队伍的实习奖金，鼓励他们投入更多时间实践优

秀的社企计划。 

 

  我们会推出一系列有关社企营运的训练课程，培育年轻一代的社会企业家精

神。 

 

  过去数年，我们不断透过地区层面的推广活动，加深公众对社企的认识。来

年，我们将会举办「社会企业展」，为各行各业的社企提供一个聚焦的平台，推

广产品和服务，亦藉此向市民推广良心消费，为社企带来实质支持。 

 

  正如本年度高峰会的主题「创新价值．新伙伴关系．共同发展」，政府、非

政府组织、民间团体和商界在推动社企发展方面都担当重要角色。我希望透过这

一连两天不同界别的讨论和分享，能够为社企发展注入新思维，藉着协同效应，

为社企的发展开创新局面。我衷心感谢各位对社企发展的支持，期望大家继续努

力，为社企出谋献策，令香港的社企发展能够进一步向前迈进。 

 

  多谢各位。 

完 

 

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９日（星期五） 

 


